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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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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不慎致妻子受伤，妻子走医保途径报销医疗

费，却被嵊州市医疗保障局告知费用应由丈夫这个“第

三人”赔偿，并向法院起诉。近日，嵊州市法院对此案作

出判决。

妻子受伤走医保
却被告知“不当得利”

2019年8月8日，嵊州市民周某的丈夫王某准备骑电动三

轮车，载着周某出门办事。不幸的是，周某尚未坐稳，王某突然

启动电动三轮车，导致周某摔落、后脑受伤。

周某从事故发生日起到8月22日，在当地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花费了2.2万余元医疗费。

因周某参加了该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她便以刷卡的方式，

报销了1.3万余元，该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

之后，周某继续到杭州某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又向嵊州市

医疗保障局报销相关费用。这一次，周某的申请却被嵊州市医

疗保障局拒绝，理由是周某受伤由第三人行为导致，根据社会保

障法规定，周某要找第三人主张赔偿权利。

同时，嵊州市医疗保障局认为，周某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

要求周某归还之前住院期间通过刷卡方式报销的费用。但是周

某提出，丈夫并不是第三人，而且事故发生纯属意外，根据保险

法规定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来看，本次事故不属于第三人侵权

行为。

双方协商无果，嵊州市医疗保障局将周某告上法院，要求其

归还已被报销的1.3万余元“不当得利”。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本案不属于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

规定的“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情形，因此对嵊州市医疗保障局

的诉请，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夫妻之间一般过失
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嵊州市法院民三庭法官张颖表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

条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由于第三

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伤害才属于“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情形。

“本案周某和王某是夫妻，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均具有

特殊性，不宜因轻微过失或一般过失即认定夫妻侵权赔偿，而应

限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张颖说，“同时，夫妻的财产是

共同的，即使由周某丈夫赔偿损失，实质上周某的损失得不到弥

补，这也不符合社会保险法最终的保障公民权益的目的。”

同时，张颖提醒，对于第三人侵权的情形，医疗费用不能通

过医保报销，应当向侵权的第三人主张赔偿。如果明知是因第

三方侵权导致不能从医保报销的情况下，虚构意外受伤、隐瞒第

三方赔偿的事实获得医保报销的，数额较大，将构成诈骗罪。

被错误纳入
不良贷款记录人
能否要求银行
承担侵权责任

有读者问：
半个月前，我因置业需要去银行

打印征信报告时，被告知我的信用度

为零，原因是我曾在一家商业银行贷

款25万元，由于到期后未能按期偿

还，商业银行在征信服务中心个人信

用信息系统中将我纳入“不良贷款记

录人”并对外公布。但我确实不曾有

过贷款，更不存在超期不还，便向商业

银行提出质疑。商业银行经核实，承

认是在报送信息时因工作失误所致。

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人暗地里叫

我“老赖”，为什么一些亲朋好友不愿

借钱给我。请问：我能否要求商业银

行承担侵权责任？

读者 刘美彤

律师解答：
商业银行应承担侵权责任，包括

删除不实信息记录、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构

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

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

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

定。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

行为具备对应的构成要件：

首先，商业银行的行为违法。民

法总则第 110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名

誉权等权利。《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也规定，商业

银行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

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其要求，准确、完

整、及时地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报送个

人信用信息。商业银行提供并发布不

实信息的行为，给你带来负面影响，明

显与之相违。

其次，商业银行的行为已经造成

你的名誉损害后果。即已经有人会暗

地里叫你“老赖”、一些亲朋好友甚至

不愿借钱给你，这些都意味着商业银

行将你纳入“不良贷款记录人”，导致

你的信用度为零，使得你在社会上受

到不客观的评价，人格在一定范围内

遭到了贬损。

再次，商业银行之举与你的名誉

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没有前者

便没有后者，后者为前者所引起，两者

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

最后，商业银行具有主观上的过

错。即其应当预见不实信息会给你造

成损害，却未能准确核实，草率地将你

列入“不良贷款记录人”，存在疏忽大

意的过错。 （颜东岳）

规范
天津市近日出台《天

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对公共租赁住房使用

加以规范。办法明确，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得提

供公共租赁住房出租、转

租、出售等经纪业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任倩影

花3300元在微信朋友圈买了两个包，收到货后认

为包的材质、款式与卖家描述的不符，江西的沈女士要

求退货退款，可卖家转眼就“变脸”了。沈女士通过包

裹上的地址，发现寄件方是丽水莲都区一家实体皮具

店，于是向莲都区消保委求助。

工作人员了解得知，皮具店拒绝退货退款的原因

是之前就曾告知沈女士，皮包若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

货；且沈女士的皮包，是皮具店通过微信上第三方卖家

代购来的，并非是自己门店直接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

莲都区消保委认为，沈女士的购物行为属于网络

购物范围，收到商品后，理应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因此建议皮具店与微信卖家沟通，做好售后服务。经

协调，皮具店最终为沈女士办理了退货退款手续。

今年以来，莲都区消保委受理处理了多起通过微

信朋友圈推广、销售商品而引发的消费纠纷，消费者维

权常遭遇多方面难题。

莲都区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淘宝、京东等

大型网络购物平台，均按照法律规定，支持7天无理由

退货，并通过顾客评价、支付平台暂缓支付款项、平台

客服介入等手段，倒逼卖家提高售后服务。但大部分

在社交平台上活跃的卖家，无实体店、无营业执照、无

信用担保，一旦出现纠纷，卖家甚至可以直接更换账号

逃避责任，消费者能否享受到合理、满意的售后服务，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卖家的“良心”。

莲都区消保委提示消费者：应履行必要的注意义

务，在网络上遇到类似交易时，挑选实名卖家进行交

易，同时约定好售后条款，及时保存聊天记录，有效降

低购物风险。

丈夫骑电动车将妻子摔伤，医保报销被拒绝
法院这么判

朋友圈买包后遇“退货难”
消保委预警：网购挑实名卖家，保存聊天记录


